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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經過專業評估，真正發揮「天使基金」對創新創業提供資金援助的功能，並有適當的

監督及控制機制，防止利益輸送等不當資金運用。 

二、有關研議推動夾層融資： 

(一)為協助中小企業及新創事業在經營或草創階段取得足額融資，銀行亦可分享企業未來營

運成果，本會研議推動銀行辦理夾層融資，使銀行能有多樣化的放款收益，不限於收取

利息，其收益內容可包括分享產品銷售或服務提供之權利金、企業因業務成長產生收益

或認股權。 

(二)除現有放款模式外，夾層融資提供多一種選項，銀行可依據本身的條件及意願，審酌客

戶營運需求及財務狀況，放款予中小企業及新創事業，並在貸款契約附加分享未來收益

之條款，創造互利雙贏的商業合作關係。 

(三)本會將邀集銀行公會、金融機構及相關政府機關開會研商，彙集分析意見後，提出夾層

融資辦理範例，供銀行、中小企業及新創事業參考遵循。 

（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天使基金、夾層

融資、鼓勵保險業資金投資國內股票及公共建設等政策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592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7-461） 

許委員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天使基金、夾層融資、鼓勵保險業資金投資國內股票及公

共建設等政策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有關推動成立天使基金： 

(一)金融業與產業是互利共榮的關係，因此扶植國內創新創意產業的發展，金融機構可以扮

演更積極的角色；國內年輕人有諸多創意，2015 年我國學生在國際性設計及發明類競賽

中共獲得 213 項獎項，成績相當優異；可是國內年輕人雖擁有創新的能力及創業的意願

，在創業初期，普遍面臨缺乏資金的困境，因此啟發本會提出天使基金的構想，希望匯

集力量，盡一份金融業的心力，協助年輕人創新創業。 

(二)本會規劃中天使基金之資金來源，可為極小比率之稅後盈餘、捐贈或其他可能形式，不

會來自存款、保費、政府預算或盈餘為負之業者，亦不會採強制方式要求提撥，將透過

溝通方式由資金提供者依本身意願提撥。推動程序將採循序漸進，先由金融周邊機構啟

動，再呼籲金融機構響應，最後才會由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鼓勵上市櫃公司本於企業社會責任精神參與。 

(三)有關天使基金之資金來源、運用及管理，本會將持續聽取各界意見及溝通，也將與相關

部會（包括國發會及經濟部）協商如何整合各部會資源，相關規劃方案會確保對新創事

業投資經過專業評估，真正發揮天使基金對創新創業提供資金援助的功能，並有適當的

監督及控制機制，防止利益輸送等不當資金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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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研議推動夾層融資： 

(一)為協助中小企業及新創事業在經營或草創階段取得足額融資，銀行亦可分享企業未來營

運成果，本會研議推動銀行辦理夾層融資，使銀行能有多樣化的放款收益，不限於收取

利息，其收益內容可包括分享產品銷售或服務提供之權利金、企業因業務成長產生收益

或認股權。 

(二)除現有放款模式外，夾層融資提供多一種選項，銀行可依據本身的條件及意願，審酌客

戶營運需求及財務狀況，放款予中小企業及新創事業，並在貸款契約附加分享未來收益

之條款，創造互利雙贏的商業合作關係。 

(三)本會將邀集銀行公會、金融機構及相關政府機關開會研商，彙集分析意見後，提出夾層

融資辦理範例，供銀行、中小企業及新創事業參考。 

三、有關鼓勵保險業資金投資國內股票及公共建設： 

(一)本會基於目前研究發現股票（含 ETF）風險係數之計算基礎若採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編製之加權股價報酬指數將較現行採加權指數更能合理反映風險係數，爰已請財團

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研議檢討，以合理反映公司持有該類資產之風險程度。 

(二)有關逆景氣循環機制乙節，現行國內股票採用半年均價計算風險資本已可提供類似逆景

氣循環之調整效果，惟國際上為降低系統性風險並維持金融穩定，已陸續提出逆景氣循

環機制以為因應，為制度完整性，金管會已納入保險業風險資本額制度中進行整體檢討

。 

(三)另保險業辦理各項投資作業時，應同時考量報酬及風險，並應將可風險管理機制與企業

之日常營運活動整合，以落實風險管控，故保險業應自行審慎評估投資國內股市之風險

以避免影響財務健全。 

（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提振技職教育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59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7-462） 

許委員就提振技職教育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技職教育與臺灣經濟建設和未來發展關係密切，過去培養產業所需專業技術人才，造就臺灣經

濟奇蹟，而 10 多年來，技職學校大量改制升格，高等教育普及化，高職學生以升學為導向，

技職教育學術化，實作課程減少，造成「企業找不到好人才，青年找不到好工作」的矛盾現

象。引發對技職教育定位不明及學用落差的批評聲浪。為深化學生實務能力及建立產業經驗

、完善實習制度及品質、強化引進產業投入人才培育為重點，本部推動以下重點計畫落實技

職教育務實致用之精神，並透過產、官、學、研通力合作，縮短學用落差，充分培育業界所

需各級優質專業技術人力，翻轉及強化整體技職教育，再現臺灣技職教育榮景。 

二、本部近年來技職教育以推動產學共同培育的技職體系、提升實習制度及品質及強化引進產業投


